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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官 考 試 第 二 試 

1 1 3 年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律 師 考 試 第 二 試 
法 律 專 業 科 目 評 分 要 點 與 閱 卷 委 員 的 話 

科目：智慧財產法 

第一題 

【總題說明】 

本題旨在測驗應考者，對於專利權文義侵害之理解，包含申請專利範圍之解

釋原則，以及解釋請求項時所援引之證據方法有不同解釋結果時，法院應如何取

捨採用等觀念。 

 

【評分要點】 

第(一)子題 

1、 所謂專利權之「文義侵害」，其判斷乃採全要件原則。亦即被控侵權物品或方

法，具有專利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之每一個構成要件，且其技術內容相同時，

則被控侵權物品或方法完全落入申請專利範圍之字義範圍內，構成初步之專

利侵權。換言之，所謂全要件原則，係指專利權人之專利請求項中，每一技

術特徵完全對應表現在被控侵權物品或方法。（關於文義侵權之概念，相關實

務見解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侵權判斷要點，2016年，第 32頁(3.1文

義讀取之意義)；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15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600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2055號民事判

決；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民專上更(二)字第 5號民事判決等，可資參照。） 

2、 關於乙之抗辯是否合法： 

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

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專利法第 58 條第 4 項定有明文。鑒於文字用語之多

義性及理解之易誤性，因此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固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並應就專利說明書整體觀察，以瞭解該發明之目的、作用及效果，惟申請專

利範圍係就說明書中所載實施方式或實施例作總括性之界定，圖式之作用僅

係在補充說明書文字不足之部分，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閱讀說明書時，得依圖式直接理解發明各個技術特徵及其所構成之技術手

段，故審酌說明書之實施例及圖式所為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應以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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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最合理寬廣之解釋為準，除說明書中已明確表示申請專利範圍之內容

應限於實施例及圖式外，自不應以實施例或圖式加以限制，而變更申請專利

範圍對外公告而客觀表現之專利權範圍。（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54

號判決參照）。 

依題意所示，系爭專利 P 之說明書實施例，雖未揭露實施 X、Y 及 Z2等

要件所製造之 F物，但 Z2要件亦為 Z 要件之下位要件，依全要件原則，F物

之產銷已構成對專利 P請求項 C1之文義侵害。而由本題所述事實，並無法得

出專利申請人有意將請求項 C1實施之範圍僅限於實施例所載 A物之製造，揆

諸前開說明，乙以專利 P之說明書實施例中僅揭露 X、Y及 Z1等要件之 A物，

並未揭露實施 X、Y 及 Z2等要件所製造之 F 物，故 F 物之產銷不應構成文義

侵害之抗辯，應屬不合法。 

第(二)子題 

1、 依專利法第 58 條第 4 項規定，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

式。而發明專利權範圍乃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申請專利範圍自須記載構成

發明之技術，以界定專利權保護之範圍。因此，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發

明說明及圖式係立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在保

護範圍之內；惟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通常僅就請求保護範圍為必要之

敘述，或有未臻明確之處，自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義，而應參

考其專利說明書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據以界定

其實質內容。（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762號判決參照）。 

2、 再按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得參酌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所謂內部證據，係指

請求項之文字、發明說明、圖式及申請歷史檔案。所謂外部證據，乃指內部

證據以外之其他證據，例如創作人之其他論文著作與其他專利、相關前案、

專家證人之見解、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權威著作、

字典、專業辭典、工具書、教科書等。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應以內部證

據之適用為優先。（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判字第 762號判決參照）。 

3、 因此，本題甲認為 Z要件解釋範圍應包括 Z2要件，其證據來源為專利 P請求

項 C1文字及專利說明書所揭露資訊，乃屬內部證據。而乙所依據之權威工具

書相對而言為外部證據。換言之，本題甲據為主張之內部證據，與乙據為抗

辯之外部證據，其參酌解釋結果有所歧異，揆諸前開說明，應以內部證據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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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採用。因此，專利 P請求項 C1文字及專利說明書所揭露資訊等內部證據之

解釋結果，應優先尊重，故乙之抗辯不合法。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測驗考生對於專利權範圍界定及侵權判斷之基本概念，題目已經明確

指出答題重點圍繞於「文義侵害」，亦即界定專利權之「文義範圍」及其侵害認

定。題目之案由事實看似複雜，但核心在於專利法第 58條第 4項「發明專利權

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考生只要循此脈絡答題即可；從專利申請程序及專利法第 26條之法規範體系著

手，亦屬可能。 

題幹指出，發明專利 P 之請求項由 X、Y 及 Z 三個要件所構成，「說明書實

施例」揭露之要件為 X、Y及 Z1，被控侵權物則是實施 X、Y及 Z2。很顯然的，請

求項、實施例及被控侵權物之差異在於 Z、Z1及 Z2，且題幹指出 Z1及 Z2為 Z之下

位概念（下位要件）。 

依循題幹之題意，第一子題指出，被告抗辯其實施行為僅涉及 Z2，並非「說

明書實施例」之 Z1，因而抗辯不構成文義侵權。因此，第一子題問題重點為：「說

明書實施例」可否用來解釋專利權範圍？專利權範圍是以請求項為準，抑或以說

明書（實施例）為準？實施例較限縮的要件可否用來解釋或限制專利權範圍？考

生若能清楚引出第 58 條第 4項條文，闡釋專利權範圍界定標準、請求項與說明

書、實施例之關係，並將各該法律概念涵攝到題目之案由事實，亦即 P專利之權

利範圍應以 Z 為準（而不受限於實施例之 Z1）、Z2為 Z 之下位概念（下位要件）

而應為上位概念（上位要件）之 Z所涵蓋，即能獲得高分。考生若從專利法第 26

條體系著手，闡釋請求項、說明書及實施例之關係、實施例僅為例示，亦能獲得

相當分數。考生若未引述條文，僅敘明 Z2為 Z 之下位概念（下位要件）因而構

成文義侵權，亦能獲得一定分數。不乏考生似未細讀題目（精準指出爭點為「文

義侵權」），抑或一心將答題重點放在「Z2與 Z1、Z是否實質功效相近」及判斷是

否構成均等侵權；同樣的，亦有考生之答題內容為「Z2未被 Z1所涵蓋，因而被告

乙之抗辯有理」，係對專利權範圍及文義範圍概念有誤。 

第二子題之重點則在於解釋「專利權範圍」之文件，究竟應依說明書所揭露

資訊為證據來源（原告甲之主張），抑或以專利權有關之權威工具書（被告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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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為準；前者乃專利權範圍解釋之「內部證據」，後者則為「外部證據」。依

循專利法第 58條第 4項規定及專利法理論、司法實務見解，專利權範圍解釋以

「內部證據」優先，「外部證據」作為補充。考生若能掌握上述重點，即能獲得

高分。考生若指出，專利權範圍解釋應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通常知識者、技藝人士、PHOSITA）之理解為主，不應以權威工具書為主，酌

給分數。不乏考生似未細讀題目（精準指出爭點為「文義侵權」），抑或一心將答

題重點放在「Z2與 Z1、Z是否實質功效相近」及判斷是否構成均等侵權，誤解第

二子題答題重點為何。 

 

第二題 

【總題說明】 

本題主要是測驗應考者對於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著作之其他合理使

用」之正確理解，以及於個案上之解釋適用。由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成立不構

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因此，在解釋適用判斷其他合理使用相關因素前，應先確

定本題所涉及之著作財產權侵害。再依著作權法第 65條第 2 項所列之四個必要

判斷因素，審酌題中所設計之一切情狀，分就各因素之判斷方法，以及判斷結果

與合理使用認定之關係，根據本題事實，加以解釋適用。最後，統整前述四個因

素之論析結果，作出本題關於「著作之其他合理使用」之判斷，以回應出題者之

命題。 

【評分要點】 

本題依題意「出版商丙為建構數位圖書館，未經甲同意將 A 小說製作成電

子書，並將電子書上傳至數位圖書館之伺服器儲存，公眾除可免費線上閱讀外，

更可付費下載全書。」，丙之行為應構成 A小說相關著作之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

侵害。雖本題丙之行為涉及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之侵害，但本題之答題重點應聚

焦於著作權法第 65條第 2項其他使用之解釋適用，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之解釋

與侵害認定並非評分重點，應考人應避免花費過多的時間在此部分的作答上，影

響其對於合理使用作答的充分與詳細程度。此部分之評分，原則上是依應考人的

作答內容斟酌給予平均 2 至 4 分的評分。但作答方向不正確或理解有誤，亦可

能評分低於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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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著作權法之其他合理使用規範為著作權法第 65條。著作之合理使用一

旦被證明，著作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合理使用之判斷除應審酌一切情狀，

應特別檢視第 65條第 2項所列舉之四項因素，而為整體之判斷。應考者亦可補

充合理使用之規範目的，但仍應斟酌篇幅，建議應多注重於四個相關判斷因素之

論述。 

在本題，著作其他合理使用之判斷，第一個因素側重於「利用之目的及性

質」。此因素主要探究著作使用是否導向新的著作創新，超越著作之表達範圍，

創造新的著作市場，同時促進文化創新的立法目的？若答案是肯定者，著作之使

用即為司法實務上所稱之轉換性使用。本題甲就其 A 小說已然進行電子書出版

之授權磋商，表示甲有意開展其著作之數位市場。丙未經甲同意即重製 A 小說

以製作電子書，收錄於數位圖書館中，並提供讀者下載使用，實質上仍是基於 A

小說的表達範圍而加以技術數位化，並無超越 A 小說之表達範圍，縱然丙宣稱

「將 A 小說製作成電子書是技術上重要突破與經濟加值，且數位圖書館之建構

係為服務公眾，並加速圖書數位化利用之發展」，仍非著作權法所認可之轉換性

使用。再者，丙於數位圖書館之經營是以營利為目的，是故，在第一個因素的判

斷上，不利於合理使用的主張。 

第二個因素為「著作之性質」，A 小說為科幻小說，非事實之論述，創作性

較強，著作權法對此類著作保護程度較強，未經同意使用著作內容，較不易構成

合理使用，因此，第二個因素之解釋亦不利於合理使用的判斷。 

第三個因素聚焦於「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此因素是

針對著作之利用，本題 A小說相關電子書製作，就閱讀之可能性與完整性而言，

應將原著作百分之百的重製與傳輸，由此而論，A小說之全部重製與傳輸不利於

合理使用之解釋。 

第四個因素為「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本因素要探

究著作利用所形成之市場，是否會對原著作之現有或潛在市場發生替代之效果，

影響原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的市場經濟利益？本因素其實與第一個因素息息相

關。本題前已論及丙為建構數位圖書館而重製 A 小說以製作電子書之行為不符

合轉換性使用，其行為並未超越原表達內容，且甲已有將 A 小說製作電子書之

計畫。由此可論，丙之數位圖書館對於公眾提供 A小說電子書之市場，將對甲於

A小說電子書之潛在市場，發生不法先占，排擠了甲就 A小說應有的電子書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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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利益。因此，本因素之解釋仍不利於合理使用之主張。應考人亦可補充

論述是否丙之數位圖書館會替代 A小說現行紙本發行之市場。 

此部分之評分，原則上是依應考人的作答內容就各判斷因素斟酌給予平均 4

至 7分的評分。但作答方向不正確或理解有誤，亦可能評分低於 4分。對於合理

使用規範目的與內容之整體說明，會適度反映在此部分的整體評分。 

綜合上述四個因素之整體判斷，丙就其重製 A 小說以建構數位圖書館所為

之合理使用抗辯應不合法。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從題意可見，考生答題之重點應聚焦於對「其他合理使用」，即著作權

法第 65條第 2項第 1款至第 4款所列舉四大因素之判斷，希冀考生針對前揭各

款逐一附具理由進行檢視，並且綜合四大因素之觀察進行整體之判斷。雖然本題

判斷合理使用之原因在於丙之行為涉及對甲之 A 著作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之侵

害，惟答題邏輯上，屬鋪陳之功能，書寫重點仍應放在對於合理使用四大因素之

判斷，方屬針對問題回答。總體而言，許多考生於答題時，花費相當大篇幅與心

力在討論丙侵害甲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之問題上，反於四大因素之判斷方面簡

單帶過，實屬可惜。 

除以上問題外，關於第一因素，即利用之目的及性質之判斷，多數考生針對

丙對 A 之利用屬於商業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之使用有所著墨，然本因素其實亦涉

及丙之利用是否屬於轉化性使用之判斷，卻少見討論。關於第二因素，即著作之

性質方面，其實在於觀察所判斷之著作創作性強度之問題，創作性強度較高者，

合理使用之可能性偏低，創作性較低者，合理使用之可能性則提高，惟此部分絕

少有考生談及。最後，於第四因素，即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

響，是否發生市場替代效果為本因素之核心概念，仍有不少考生未明白提及此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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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 

【總題說明】 

擬評量應考人就著名商標之基本概念及商標與商號名稱如何發生混淆誤認

之虞之理解程度。亦即評量應考人對於本題如何構成著名商標及系爭商標與商

號名稱如何發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判斷標準與有無理由之論述，是否能充分理解，

並回答清楚，結構完備，且層次分明。 

 

【評分要點】 

一、 有關判斷著名商標之參酌因素：  

我國商標法實務上判斷著名商標之參酌因素，得以下列之證據證明之：1.商

品／服務銷售發票、行銷單據、進出口單據及其銷售數額、市場占有率、行銷統

計之明細等資料。2.國內外之報章、雜誌或電視等媒體廣告資料，包括廣告版面

大小、金額、數量、廣告託播單、電視廣告監播記錄表、車廂、公車亭、捷運站、

高速公路廣告及店招、路招等證據資料。3.商品／服務銷售據點及其銷售管道、

場所之配置情形，例如百貨公司、連鎖商店或各地設櫃情形及時間等證據資料。

4.商標在市場上之評價、鑑價、銷售額排名、廣告額排名或其營業狀況等資料。

5.商標創用時間及其持續使用等資料，例如公司歷史沿革及簡介、廣告看版架設

日期等證據資料。6.商標在國內外之註冊資料，例如註冊證或世界各國註冊一覽

表等。7.具公信力機構出具之相關證明或市場調查報告等資料。8.行政或司法機

關所為相關認定之文件，例如異議審定書、評定書、訴願決定書或法院判決書等。

9.其他證明商標著名之資料，例如在國內外展覽會、展示會展示商品或促銷服務

等證據資料。（參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布之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著名

商標保護審查基準 2.1.2.2；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3 年度民商訴字第 9號民事

判決）。 

二、 有關本題不構成著名商標： 

甲雖主張系爭商標有關「清青」青草茶，已為來 X地方旅遊之觀光客必到消

費點，具一定知名度，故早已成為青草茶中之著名商標，惟經綜合分析本題所示

甲乙雙方之陳述，其中就系爭商標之 Youtube 影片觀看次數低，因為每年觀看

該影片次數僅為 21人至 635人之流量，換算為每日僅 0人至 1.7人觸及流量。

又從本題所示，有關「全台灣有名青草茶店」為關鍵字在 Google 搜尋，不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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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甲之「清青」青草茶，並以「清青」搜尋，乙之 Y家茶飲處於第 3名，反而

甲之系爭商標與店家，標示「X『清青』青草茶」者，其僅有 20 則評論及 Line

熱點評有 5篇，樣本數少，未排入搜尋主題名單，因此可見一般消費者對於該系

爭商標之接觸程度並非顯著，且甲使用系爭商標在其發源地 X，既未見另設其他

分店，亦無商標成功執行權利之紀錄，且不曾有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

形。另如甲對於系爭商標之價值、銷售數額、市場占有率、廣告行銷等，不論次

數或數額不大，且其屬地方性之茶飲販賣店，亦無客觀證據足以認定系爭商標已

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故系爭商標未達商標法第 70條規定之著名程

度。 

三、 有關混淆誤認之虞判斷參酌因素： 

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

標之商標，或於同一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為侵害商標權(參照商標法第 68條第 1款及第 3款規定)。

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

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亦即商標予消費者之印象可能

致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而誤認來自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以為來自同一來源，或

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加盟或其他類似關係。又判斷二商

標有無致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

似之程度；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

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

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

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是本題商標有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仍應參酌各項

因素綜合判斷。實務上，有關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程度之判斷，應以商標圖樣

整體為觀察，亦即以呈現在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眼前之整體圖樣加以觀察。惟在

整體觀察原則上，尚有所謂主要部分，則係因商標雖以整體圖樣呈現，但商品或

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則係商標圖樣中之

顯著部分，該顯著部分即屬主要部分。主要部分觀察與整體觀察並非牴觸對立，

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之整體印象（焦點特徵是

在背景基礎下而被突出）。（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 564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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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構成混淆誤認之虞： 

查系爭商標圖樣「X『清青』青草茶」背景為古早店鋪圖樣，而系爭商號圖

樣，係以「Y家（朱紅印）」字樣、「Ching ]英文字樣、「清青」字樣；自兩者主

要部分之整體文字讀音、觀念而觀，予人寓目印象，以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

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或實際交易，應能予以區分，二者近似程度低。又系爭

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32 類商品或服務為「青草植物茶、青草植物茶包、青草飲料、

青草茶」及第 43類商品或服務為「青草飲料店」；系爭商號所提供之商品類別為

一般茶飲（綠茶、烏龍茶、青茶等）、口感茶飲（蘆薈、寒天）、熱飲（柚子茶、

紅豆紫米奶茶）、奶類茶品（奶茶、阿華田）、冰果飲（甘蔗青茶、綠豆冰沙）等。

由兩者銷售商品而觀，性質有別，以一般消費者選擇習慣，尚難認兩者為類似商

品。又系爭商號「清青」商號，如以之答辯，係依當地民俗傳統算命師提供五項

名稱中，選擇「清青」為商號名稱，並於左上角加上朱紅印之 Y家，於「清青」

二字之下，使用英文「Ching」字樣作為營業招牌外觀，與系爭商標相較，明顯

可為區別，足認乙無使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惡意。況且甲乙販售地點既非屬同一

鄉鎮，亦該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係在 X 地且無分店之地方性茶飲，就相關消費者

就兩者圖案文字與銷售商品觀之，兩者不致誤認兩商品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

品，或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加盟或其他類似關係，是可

認為系爭商號並無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綜上，本題甲之系爭商標非屬著名商標，乙之系爭商號未侵害系爭商標，且

系爭商號雖有使用「清青」二字而與系爭商標之文字相同，然兩者在圖樣外觀低

度近似，銷售商品不同，因此自不足以認定系爭商號使用「清青」二字有使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其與系爭商標有授權或加盟等關係，亦難認系爭商號有使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虞及乙有侵權之惡意存在。因此，甲主張乙之系爭商號侵害系爭商

標，並無理由。(本題參考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3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民事

判決) (註：應考人如回答本題構成著名商標或有混淆誤認之虞者，但其論述甚

為詳實，且言之有理者，酌予給分)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主要是評量應考人就著名商標之法律概念，及商標與商號名稱如何發

生混淆誤認之虞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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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應考人能夠正確指出系爭商標「清青青草茶」是否構成著名商標。應考

人若能援引著名商標判斷要素，並就個案事實進行具體分析論述，例如題目所列

之 Youtube 點閱率數據或者 Google 搜尋結果等各項客觀證據，論證消費者對於

該系爭商標之認知程度，以及系爭商標之價值、銷售數額、市場占有率、廣告行

銷是否足夠認定該商標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進而依商標法第 70

條判斷是否達到著名程度之程度，即可獲得較高評分。本題對於系爭商標是否構

成著名商標之結論，應考人縱持不同見解，只要能提出具體分析論述，仍將斟酌

給分。反之，倘考生僅作出結論性判斷，未能提出具體論述依據，則難以取得高

分。 

另一關鍵爭點在於應考人須就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要件進行分析。具體而

言，應考人應闡明混淆誤認之虞之法律意涵，並且援引混淆誤認八項判斷要素進

行分析，就系爭商標與商號之文字、讀音、觀念等整體印象通盤考量，並就雙方

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別進行完整論述，將可獲得較高評分。但若應考人未具體論

述即遽下結論，則難以取得高分。 

應特別注意者，部分應考人錯誤援引商標法第 30條之不得註冊事由，縱使

該條與本題皆涉及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惟適用情形有別，應考人應審慎區辨。

另有部分應考人援引商標法第 36條主張合理使用，然對該條之構成要件未為充

分或正確說明，此部分亦有待斟酌。 

 

 

 

 


